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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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１０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８

名，董事陈延良先生委托董事徐家进先生出席。会议由董事长高玉根先生主持，公

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在苏州合资建设玻璃减反射真空溅镀项目

的议案》。

同意公司出资

３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使用超募资金，超募资金不足时，使用公司自有资金）用于在苏州合资

建设玻璃减反射真空溅镀项目（以下简称“合资公司”）的项目 ，同意公司与合资方拟定的《关于合资建设玻

璃真空镀膜项目协议》内容。具体方案如下：

１

、项目名称：苏州胜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暂名，名称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

项目建设地点：苏州市高新区。

２

、合资各方：

甲方：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精密）

注册号：

３２０５１２００００２２３２９

地址：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浒泾路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高玉根

乙方：普发玻璃（深圳）有限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７５０３２７８７７７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坑梓街道老坑社区松子坑水库路

６

号

法定代表人：黄强

３

、项目注册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４

、注册资金出资比例：

甲方出资

３

，

９００

万元，占股权比例

６５％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超募资金不足时，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

乙方出资

２

，

１００

万元，占股权比例

３５％

；

５

、合资公司经营范围：玻璃真空镀膜，玻璃深加工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该项目设立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公司章程、办理注册登记

等。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专项活动的自查情况的议案》。

同意公司关于“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专项活动的自查表，以及针对自查情况所制

定的整改计划。

附：《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整改计划》、《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

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附：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自查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公司简称 胜利精密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２６

内部控制相关情况

是

／

否

／

不适

用

说明 （如选择否或不适

用，请说明具体原因；如

果包含两个以上事项，

如有一项不符， 请选

“否”，并加以说明。）

一、组织机构建设情况

１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是否由不少于三名董事组成。 是

２

、独立董事是否占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委员会成

员半数以上，并担任召集人。

是

３

、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是否为会计专业人士。 是

４

、公司是否设立独立于财务部门的内部审计部门。 是

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１

、公司是否已针对销售及收款、采购和费用及付款、固定资产管理、存货管

理、资金管理（包括投融资管理）、财务管理、信息披露、人力资源管理和信息

系统管理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

是

２

、公司是否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内部审计制度是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是

三、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工作情况

１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配置三名以上（含三名）专职人员从事内部审计工作。 是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是否为专职，是否由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任免。 是

３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报告内容包括内

部审计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

是

４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审计委员会的督导下，至少每季度对关联交易、对外

担保、证券投资、风险投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

等重大事项实施情况、 公司大额资金往来以及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一

次检查，出具检查报告并提交董事会。

是

５

、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按时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和报

告。

是

６

、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底稿、审计报告及相关资料保存时间是否遵守有关

档案管理规定。

是

７

、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并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发表意见。

是

８

、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的

工作计划和报告，是否保存有会议纪要。

是

９

、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报告内容包括内部审计

工作进度、质量以及发现的重大问题）。

是

四、重点核查事项

１

、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

（

１

）公司是否建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是

（

２

）公司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或其他制度中是否包括内部保密、重大信息内

部报告等制度。

是

（

３

）公司是否明确各相关部门（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重大信息报告责任

人。

是

（

４

）公司是否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是

（

５

）公司是否在年度报告披露后十个交易日内举行年度报告说明会。 是

（

６

） 公司是否指派或授权董事会秘书或者证券事务代表负责查看投资者关

系互动平台，并即时处理相关信息。

是

（

７

） 公司是否在相关制度中规定与特定对象直接沟通前应要求特定对象签

署承诺书。

是

（

８

）公司与特定对象直接沟通，特定对象是否均已签署承诺书。 是

（

９

）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活动，是否每次在活动结束后向本所报备了投资者

关系管理档案。

是

２

、募集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

（

１

）公司是否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是

（

２

）公司是否明确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批权限。 是

（

３

）募集资金的使用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监事会、独立

董事、保荐机构是否对募集资金使用发表明确意见。

是

（

４

）公司是否签订并披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内容是否符合本所规定。

是

（

５

）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后，是否履行披露或报备义

务。

是

（

６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会计部门是否设立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台帐，详细

记录了募集资金的支出和募投项目投入情况。

是

３

、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

（

１

）《公司章程》是否明确划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

权限，规定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和回避表决要求。

是

（

２

）公司与关联交易管理相关的制度是否健全。 是

（

３

）公司是否已按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定，确定且及时更新真

实、准确、完整的关联人名单，并向我所报备。

是

（

４

）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或关联股东是否回避表决。 否 公司无关联交易。

（

５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是否

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否

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的情况。

（

６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是否至少每季度查阅一次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资金

往来情况。

是

４

、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

（

１

）公司与对外担保相关的制度是否健全。 是

（

２

）公司是否明确划分股东大会、董事会对对外担保事项的审批权限。 是

（

３

）公司所有对外担保是否都已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是

５

、重大投资的内部控制

（

１

）公司是否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对风险投资的审批权限，制定相应的审

议程序。

是

６

、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

（

１

）公司是否建立对各控股子公司的控制制度。 是

（

２

）各控股子公司是否已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是

（

３

）各控股子公司是否及时向公司董事会秘书报送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

议以及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

是

五、内部控制的检查和披露

１

、公司是否与上一年年度报告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是

２

、公司每两年是否至少一次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

效性进行一次审计。

是

３

、会计师事务所最近一年对公司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出具非标准

审计报告或指出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是否针对所涉及事项出具专项说明。

否

会计师事务所未出具过

非标准审计报告或指出

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存在重大缺陷。

４

、独立董事、监事会是否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出具明确同意意见（如为

异议意见，请说明）

是

六、其他

１

、 上市后

６

个月内是否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

签署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否

尚未签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完成签订。

２

、公司章程中是否包含“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

统继续交易“的内容。

是

３

、独立董事除参加董事会会议外，是否每年利用不少于十天的时间对公司

进行现场检查。

是

４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已签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声明及承

诺书》并报本所和公司董事会备案。

是

５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前是否向董事会秘书报备。 是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的整改计划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的要求，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经认真自查，存在以下有待改进的问题：

根据要求，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应当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了《委托代

办股份转让协议》，公司在章程中规定“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但

尚未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整改计划：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完成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了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负责人：包燕青。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开展“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通知》，作为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

份（以下简称“胜利精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吴证券”、“保荐机构”）对胜利精密编制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自

查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以下简称“《自查表》”）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

东吴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核查胜利精密的组织机构建设情况、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内部审计部门

和审计委员会工作情况、内部控制的检查和披露情况，以及有关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管理、关联交易、对外担

保、重大投资、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等内部控制等情况。对胜利精密编制的《自查表》进行了逐项核查。

二、公司的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

（一）组织机构建设情况

胜利精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不少于三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占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

名委员会等委员会成员半数以上，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已设立独立于财务部门的内部审计部门。

（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

胜利精密已针对销售及收款、采购和费用及付款、固定资产管理、存货管理、资金管理（包括投融资管

理）、财务管理、信息披露、人力资源管理和信息系统管理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

公司已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内部审计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三）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工作情况

胜利精密的审计部已配置四名专职人员从事内部审计工作；审计部负责人为专职，由审计委员会提名，

董事会任免。

公司审计部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在审计委员会的督导下，每季度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证

券投资、风险投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等重大事项实施情况、公司大额资金往来

以及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出具检查报告并提交董事会。审计部按时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

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和报告；审计部的工作底稿、审计报告及相关资料保存时间遵守有关档案管理规定。公司

审计部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并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发表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审计部提交的的工作计划和报告，并保存有会议纪要；审

计委员会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

（四）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情况

胜利精密已建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或其他制度中已包括内部保密、重大信息内部

报告等制度。公司已明确各相关部门（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重大信息报告责任人，公司已建立内幕信息

知情人管理制度。

公司已在年度报告披露后十个交易日内举行年度报告说明会。公司已指派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

负责查看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并即时处理相关信息。

公司已在相关制度中规定与特定对象直接沟通前应要求特定对象签署承诺书；公司与特定对象直接沟

通，特定对象均已签署承诺书；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活动，每次在活动结束后向深交所报备了投资者关系管

理档案。

（五）募集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情况

胜利精密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明确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批权限。募集资金的使

用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已签订并披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内容符合交易所的规定；公司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后，履行了披露和报备义务。

公司及子公司的会计部门设立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台帐，详细记录了募集资金的支出和募投项目投

入情况。

（六）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

胜利精密公司章程中已明确划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权限，规定关联交易事

项的审议程序和回避表决要求。公司与关联交易管理相关的制度健全。公司已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其他规定，确定且及时更新真实、准确、完整的关联人名单，并向深交所报备。

胜利精密无关联交易，不存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或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问题。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每季度查阅一次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七）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情况

胜利精密对外担保相关的制度健全，公司已明确划分股东大会、董事会对对外担保事项的审批权限。公

司所有对外担保都已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八）重大投资的内部控制

胜利精密已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对风险投资的审批权限，制定相应的审议程序。

（九）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情况

胜利精密已建立对各控股子公司的控制制度，各控股子公司已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各控股子公司

及时向公司董事会秘书报送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事项。

（十）内部控制的检查和披露情况

胜利精密已与上一年年度报告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司每两年至少一次聘请会计师事务

所对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进行一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未出具过非标准审计报告或指出公司非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出具了明确同意意见。

（十一）有关终止上市后续安排情况

胜利精密并未在上市后

６

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了 《委托代办

股份转让协议》，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签订上述协议。公司章程中已包含“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

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的内容。

（十二）独立董事的工作情况

独立董事除参加董事会会议外，每年不少于十天的时间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十三）相关承诺与股份交易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签署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声明及承诺书》并报深交所和公司董事会

备案。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前已向董事会秘书报备。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胜利精密编制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自查期

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的内部控制符合有关内部控制的相关规则，

本保荐机构对胜利精密编制的《自查表》表示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王振亚 苏北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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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

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茅海燕女士主持，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在苏州合资建设玻璃减反射真空溅镀项目的

议案》。

公司出资

３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使用超募资金，超募资金不足时，使用公司自有资金）用于在苏州合资建设

玻璃减反射真空溅镀项目，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且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实施该事项。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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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胜利精密”）拟出资与普发玻璃（深圳）有限

公司合资设立苏州胜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暂名，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下同），公司出资

３

，

９００

万元（使用超募资金，超募资金不足时，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占股权比例

６５％

，

普发玻璃（深圳）有限公司出资

２

，

１００

万元占股权比例

３５％

。

２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在苏州合资建设

玻璃减反射真空溅镀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合资方草拟的《关于合资建设玻璃真空镀膜项目协议》。授权

公司管理层签署该协议及办理该项目设立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合同、公司章程、办理注册登

记等。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项目投资金额在董事会投资决策授权范围内，

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普发玻璃（深圳）有限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７５０３２７８７７７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坑梓街道老坑社区松子坑水库路

６

号

法定代表人：黄强

三、投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１．

合资公司名称：苏州胜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暂名，名称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

２．

合资公司地址；苏州市高新区

３．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４．

出资方式：合资双方以现金方式出资。

胜利精密货币资金来源为公司超募资金，超募资金不足时，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

５．

出资比例：胜利精密：

３

，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５％

）、普发玻璃（深圳）有限公司：

２

，

１００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３５％

）

６．

经营范围：玻璃真空镀膜，玻璃深加工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７．

生产规模：年产减反射真空镀膜玻璃

５４０

，

０００

平方米。

８．

经济效益测算：本项目建设期及达产的时间合计

１．０

年，投产后预测经营情况如下：

项目 单位

营业收入（万元）

７９３８

利润总额（万元）

２６５５．１７

净利润（万元）

１９９１．３８

投资回收年数：

４

上述数据系根据目前市场状况及成本费用水平估算，并不代表公司对该项目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

决于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市场变化因素、经营管理运作情况等诸多因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

注意。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合资方签署的《关于合资建设玻璃真空镀膜项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３．１

投资金额：合资公司注册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３

，

９００

万元，占

６５％

比例，普发玻璃（深圳）有

限公司出资

２

，

１００

万元，占

３５％

比例。

３．２

出资情况：合资双方可以现金方式出资。

３．３

增资：当合资公司需要增加注册资本时，双方应根据其出资比例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双方按原比例

增资的，增资价格按新增注册资本

１

：

１

计算。当单方增加出资比例时，出资价格按净资产计算。

３．４

标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安排。

合资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合资各方组成。

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３

名，其中胜利精密委派

２

名董事，普发玻璃（深圳）有限公司委派

１

名

董事。

董事长由胜利精密人员担任。

合资公司法人代表由董事长担任。

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１

名，由乙方委派

３．５

其它

乙方负责对合资公司的技术支持。乙方负责培养生产工艺、设备等技术人员。乙方负责合资公司需要的

新产品、新工艺开发。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就减反射玻璃镀膜方面不得再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任何方式的合作；

３．６

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由双方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是胜利精密根据当前平板电视、电脑等行业日益发展的趋势，进行产品转型升级、满足多变的市

场需求、保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领先地位所作出的一项决策。公司将充分运用企业研发中心的设计研发

优势，抓住市场机遇，及时开发新产品并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提高企业自身实力和竞争力，增加公司

经营效益。

平板电视、电脑市场目前处于稳定发展阶段，但其发展变化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市场发展情

况采取逐步投入的方式以控制市场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３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使用剩余超募资金，不足部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合资建设玻璃减

反射真空溅镀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

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要求。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

同意公司实施该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使用剩余超募资金，不足部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用于在苏州合

资建设玻璃减反射真空溅镀项目，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且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实施该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在苏州合资建设玻璃减反射真空溅镀项目的

独立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苏州合资建设玻璃减反射真空溅镀项目（投资

３

，

９００

万元，

使用剩余超募资金，不足部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该项目投资方向符合公司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有利于增强企业竞争

力，且没有与原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使用超募资金在苏州合资建

设玻璃减反射真空溅镀项目有利于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基于上述意见，本保荐机构对

胜利精密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苏州合资建设玻璃减反射真空溅镀项目表示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在苏州合资建设玻璃减反射真空溅镀项目的独立

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在苏州合资建设玻璃

减反射真空溅镀项目的独立意见。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三

A11

(

上接

A10

版

)

（三）主营业务情况

中国恒天业务包括纺织装备制造、载货汽车装备制造、纺织生产贸易、新型纤维材料、地产和

投资等六大业务板块。 其中，纺织装备制造是中国恒天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其综合实力在国内

纺织机械行业居第一，在全球纺织机械领域居于前三名之列。 载货汽车装备制造包括载货汽车、

矿山机械、通用机械等生产和销售，是中国恒天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务板块。 新型纤维材料是中国

恒天近年来将重点发展的业务板块，着力开发高性能、新型环保新一代纤维材料。

（四）近三年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２

，

９７８

，

２９２

，

６４２．８２ ２３

，

０７６

，

８４５

，

８９７．６２ １８

，

２７４

，

１１６

，

５８９．１６

所有者权益

９

，

６９２

，

７９０

，

５１１．８０ ８

，

３５４

，

６１２

，

２７２．３９ ６

，

６４３

，

４７５

，

２３３．４２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２

，

２１７

，

１２７

，

２３０．６１ １５

，

４５８

，

１９７

，

４５５．４９ １２

，

５４６

，

０１８

，

００１．４４

净利润

７２６

，

８６３

，

９１１．４９ ２４８

，

５０８

，

０４４．５４ ３５

，

３７７

，

５６７．８０

（五）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中国恒天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简要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０

年度简要利润表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简要现金流

量表如下（经审计）：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０

，

８５８

，

６１５

，

７６９．６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２

，

１１９

，

６７６

，

８７３．１８

资产总计

３２

，

９７８

，

２９２

，

６４２．８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９

，

２６５

，

３７７

，

１２６．６７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

，

０２０

，

１２５

，

００４．３５

负债总计

２３

，

２８５

，

５０２

，

１３１．０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

，

６９２

，

７９０

，

５１１．８０

２

、合并利润表（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２

，

２１７

，

１２７

，

２３０．６１

主营业务成本

１９

，

６３０

，

０４３

，

３６０．０４

营业利润

１

，

１５０

，

２０３

，

８５７．６６

利润总额

１

，

１２１

，

５３１

，

５８５．３１

净利润

７２６

，

８６３

，

９１１．４９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５８２

，

９３７

，

１３４．３７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５８３

，

１０８

，

０４６．５６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３３９

，

２１４

，

２７３．１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

，

３３６

，

００６

，

３０２．６６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中国恒天本次拟认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股票数量的

３０％

（含本数），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８％

（含本数）。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中国恒天与保定天鹅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签署了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认购协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签署了《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认购方式、支付方式、认购数量、限售期

１

、认购方式：中国恒天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２

、支付方式：中国恒天将按照保定天鹅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的缴款通知的约定，以现

金的方式一次性全部将认购价款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３

、认购数量：中国恒天本次拟认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发行股票数

量的

３０％

（含本数），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８％

（含本数）。

４

、限售期：中国恒天本次新增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 法律法规对限

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三）合同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日期

《股票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由保定天鹅、中国恒天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后，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

１

、《股票认购协议》获得中国恒天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有关事宜；

３

、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有关事宜；

４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有关事宜；

５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四）违约责任条款

若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或其项下任何声明或保证， 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

任。 若合同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合同约定的条款而使对方承担或遭受的任何损失、索赔及费用，应

向守约方进行足额赔偿。

（五）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股票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未附带任何未披露的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五、关联交易定价及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 中国恒天

认购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

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询价后确定。

中国恒天不参与市场询价过程，但接受市场询价结果，与其他特定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新疆莫代尔纤维产业化项目。 通过非公开发行股

票筹集到的项目建设资金，能够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增强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的发展战

略目标。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

１

）本次发行后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运营后，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将大幅提升，公

司粘胶纤维产业将得到长足发展。

（

２

）本次发行后对公司章程的修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对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股本结构及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

条款进行修订，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

３

）本次发行后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将相应发生变化。但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发行后仍

将保持第一大股东地位，实际控制人仍为中国恒天，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

４

）本次发行后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变化。

（

５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及资产是否存在整合计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及资产不存在重大整合计划。

２

、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有利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 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

（

１

）本次发行对公司产品结构的影响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为粘胶长丝和浆粕， 产品结构相对单一， 不利于抵抗市场波动和行业风

险。本项目实施后，可实现公司产品升级和产品结构多元化，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使公司在市场

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

（

２

）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产质量得到提高，资

产结构得到改善。

（

３

）本次发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目前公司的主导产品毛利率较低，而莫代尔纤维由于市场供需缺口大、产品定位差异化、应

用范围广，因而毛利率较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运营后，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增强。

（

４

）本次发行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推进，公司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将会增加； 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运营后，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将会增

加。

３

、本次发行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等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业务、人员、财务、管理等方面完全分开，保持

了独立性。 本次发行不会改变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业务和管理关系上的独立性。

本次发行中，中国恒天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行为构成偶发性关联交易，须经公司股东大

会的审议批准，中国恒天及其关联方将依法回避表决。 除此关联交易外，本次发行不会造成未来

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完成后， 中国恒天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与本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或

者潜在的同业竞争。

４

、本次发行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资产占用及担保情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恒天及其关联人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的情

况，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七、董事会表决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保定天鹅股份有

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和《关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

发行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在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王东兴、高殿

才、于志强、陈同乐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其余

５

位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均

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前述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保定天

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保定

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和《关于修订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在上述议案进行表决

时，关联董事王东兴、高殿才、于志强、陈同乐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其余

５

位

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均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前述议案。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上述议案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

案时，公司独立董事亦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

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

定价方式公平公允；交易程序安排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公开透明；该关联交易的实施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和信心，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

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与中国恒天签署的《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认

购协议》；

４

、公司与中国恒天签署的《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认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

５

、独立董事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６

、独立董事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７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８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７

股票简称：保定天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关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修订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预案

的议案》《关于调整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上述

议案涉及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文件的有关规定，作

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基于个人独立判断，现就上述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５．０１

元

／

股；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１１

，

６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

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价格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由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询价后协商确定。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不参与市场询价过程，但接受市场询价

结果，与其他特定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

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将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上述额度内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协商确定。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恒天集团

有限公司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确定发行股票数量

的

３０％

（含本数），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确定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８％

（含本数）。

上述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交易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王东兴、高殿才、于

志强、陈同乐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在审议

相关议案时，与上述交易有关联关系的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的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方式公平

公允；交易程序安排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公开透明；该

关联交易的实施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支持和信心，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公司与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 许双全、章永福、叶永茂、张莉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７

股票简称：保定天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４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

程》和《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公司”）之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在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前收到了该等事项的相关材料，经审阅相关材料，现发表对该等事

项事前书面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将审议的《关于调整保定

天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

修订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及《关于调整保定天鹅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恒天集团

有限公司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二、独立董事的审核意见

１

、此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规范、合法，我们于会前收到了上述议案的文本，资料基本详

实，有助于董事会作出理性科学的决策；

２

、通过对公司提供的议案资料的初步阅读，我们认为上述议案审议的调整非公开发行方案

及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有效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３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同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许双全、章永福、叶永茂、张莉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０５４

证券简称：建摩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八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份生产、销售摩托车及空调压缩机数据如下：

指标

摩托车 空调压缩机

８

月 本年累计

８

月 本年累计

（辆）

同比

（

％

）

（辆）

同比

（

％

）

（台）

同比

（

％

）

（台）

同比

（

％

）

产量

公司

７７４６４ －８．１５ ８７０８９６ －１７．５５

９９８９６ ２２．６４ １１３８４９６ ２１．８８

其中：本部

35667 8.08 399715 0.72

销量

公司

８８２７７ －７．０８ ８６８３２７ －１８．０５

１０３８２５ ２０．９１ １２１３５４６ ３２．４８

其中：本部

47754 12.89 397454 -1.73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３９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通过《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向全体股东发出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４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点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会议出席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６３

，

４６４

，

６９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６．５９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贾浚先生委托董事罗韶颖女士主持会议，公司

３

名董事、

２

名监事、董事会

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及重庆志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以现场计名投票表

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重庆绿泰园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绿泰园林”）为公司控股股东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全资子公司

重庆国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展地产”）及控股子公司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同原地产”）提供所属开发项目中公共区域及部分室内的装修、装饰服务。绿泰园林与国展地产协议

约定的交易金额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绿泰园林与同原地产协议约定的交易金额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有效期自该

议案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一年内有效。双方按照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市场价格做参考，协

议定价执行。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回避票数 是否通过

４

，

３３３

，

０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５９

，

１３１

，

６３８

是

重庆志平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勇、张巍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2011-051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申请获得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拟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

40

亿元中期票据，采取分批注

册、分次发行的方式发行。

2011

年

4

月

13

日，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

19

亿元中期票据，目前上述注册中期

票据均已发行完毕。

2011

年

9

月

9

日，公司接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的中市注协

[2011]MTN163

号《接受注册通知书》，接受公

司

19

亿元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分期发行。本次发行由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发行后续工作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13

日


